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置换办法（试行） 

为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22〕5 号）文

件精神，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德技并修、工

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有效推行“1+X 证书”试点制度，同

时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拓展学生兴趣爱好，为每个学生提

供发展、创造和成功的空间，依据《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苏教规〔2021〕2 号）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要为目的，以

“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本着“同质等效、规范有

序”的原则，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认定机制，充分激发

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学习成果主要是学生在专业教学

计划或要求之外所参加的专题讲座、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技能竞赛、考证考级、企业实习、继续教育、专业培

训、科学研究、创新创业、评比表彰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第三条 学校依托教务管理系统建立“学分银行”，学

生以学号建立“学分银行”账号，各二级学院是“学分银

行”管理的主体，应做到学生“学分银行”数据的适时更

新。 

第二章  学习成果认定 



第四条 学生将个人成果所产生的学分存入“学分银

行”，由学生所在学院进行审批。 

第五条 学习成果学分认定标准如表 1，表中所述“级

别”参照《教科研项目、教科研成果及其奖项级别认定办

法（修订）》（苏电院政发〔2020〕86 号）文件执行。 

表 1 学习成果学分认定标准 

成果类

型 

成果内容 认定学分 提交证

明材料 

职业资

格或等

级证书

类 

英语（六级/四级/三级 A/

三级 B） 

6/4/3/2（每

个） 

等级证

书 

（经过

备案的

评价机

构颁

发） 

大学日语（六级/四级/三

级） 

6/4/2（每

个） 

计算机（四级/三级/二

级） 

8/6/4（每

个）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

/中级/初级） 

6/4/2（每

个） 

其他素质类证书 2（每个） 

竞赛类 

专业技能类：世界级 30（每项）  

 

 

 

 

 

获奖证

专业技能类：国家级 24（每项） 

专业技能类：省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18/14/10（每

项） 

专业技能类：市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6/4/2（每

项） 

专业技能类：校级一等奖 3/2/1（每



/二等奖/三等奖 项） 书（企

业内竞

赛等同

校级） 

综合素质类：世界级 20（每项） 

综合素质类：国家级 16（每项） 

综合素质类：省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8/6/4（每

项） 

综合素质类：市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3/2/1（每

项） 

综合素质类：校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1.5/1/0.5（每

项） 

创新创

业类 

发明专利：排名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 

16/8/4/2（每

项） 

 

 

 

 

 

授权、

检索、

立项、

转化等

证明

（企业

内项目

等同校

级） 

 

实用新型专利：排名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 

4/2/1/0.5（每

项） 

外观设计专利：排名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 

2/1/0.5/0.25

（每项） 

软件著作权：排名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 

2/1/0.5/0.25

（每项） 

核心期刊论文：排名第一

/第二 
8/6（每项） 

普通期刊论文：排名第一

/第二 
4/3（每项） 

课题及科研项目：国家级 30（每项） 

课题及科研项目：省级排

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18/14/10/8

（每项） 



课题及科研项目：市级排

名第一/第二/第三 

6/4/2（每

项） 

课题及科研项目：校级排

名第一 
2（每项） 

成果转化 4（每万元） 

自主创业 4（每项） 

营业执

照或股

权分配

证明 

课外学

习类 

在线开放课程（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审核

的提供学分课程的在线开

放课程平台） 

1—4（每

门） 

课程学

习认证

证书或

成绩单 

继续教育课程（国家承认

学历） 

1—4（每

门） 

荣誉类 

国家级 10（每项） 荣誉证

书（企

业内荣

誉等同

校级） 

省级 6（每项） 

市级 2（每项） 

校级 0.5（每项） 

其它类 

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专项

劳动等活动 

0.1—0.2（每

次） 

主办单

位证明 

企业实习 1（每周） 实习总



结报告 

业绩、成果、作品等被报

道、收录、展出等：国家

级/省级/市级/校级 

12/6/2/0.5

（每项） 

媒体链

接等证

明材料 

第三章 学分置换 

第六条 学生可通过“零存整取”的方式进行课程学分

置换。被置换的课程必须是未取得学分的课程，已经获得

学分的课程不得进行置换。 

第七条 学制期内，被置换课程学分累计不得超过 30

学分。除因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等重大项目停课的课程外，

原则上专业核心课程置换学分数不超过 40%。 

第八条 同一学习成果按最高级别认定学分，不重复

计。 

第九条 学习成果和被置换课程原则上按类进行置换，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业技能竞赛、科技成果、企业实

习、专业作品等专业性学习成果累计学分可置换专业（技

能）课程；其它综合素质类竞赛、活动等成果累计学分可

置换公共基础课；课外学习类按实际课程类别置换。  

第十条 入学教育与军训、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毕业设计（论文）、岗位实

习、劳动专题教育等课程原则上不参与学分置换。有上级

文件规定的按上级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课程置换成绩按下述执行：经过批准停课的



课程，可根据取得成果的级别与等次给予 85 分—95 分的置

换成绩；课外学习类课程置换成绩以实际学习成绩计；其

它课程置换成绩原则上不超过 70 分。 

第四章  其他说明 

第十二条 学分认定和课程置换原则上每学期集中受理

一次。 

第十三条 根据学院人才培养改革需要，本办法可做动

态调整。 

第十四条 其它未列入成果，参照表 1 执行。对于学生

在学校发展、专业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经学生所

在学院申请，教务处审批，可给予一定的学分认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该办法中所

提的其它相关文件制度如有修订，按最新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2 年 6 月 8 日 

 

                

 
 


